
2015專題演講 

專題演講：環境污染責任與管制手段
之思考 
主講人：劉昌坪律師（理律法律事務所初級合夥人） 

壹、 前言 

一、 憲法增修條文第10條第2項規定：「經濟及科學技術發展，應與環境及生態保護兼籌

並顧。」 

二、 司法院大法官釋字第426號解釋：「憲法增修條文第10條第2項規定…係課國家以維護

生活環境及自然生態之義務，防制空氣污染為上述義務中重要項目之一。」 

三、 司法院大法官釋字第400號解釋：「憲法第十五條關於人民財產權應予保障之規定，

旨在確保個人依財產之存續狀態行使其自由使用、收益及處分之權能，並免於遭受公

權力或第三人之侵害，俾能實現個人自由、發展人格及維護尊嚴。惟個人行使財產權

仍應依法受社會責任及環境生態責任之限制，其因此類責任使財產之利用有所限制，

而形成個人利益之特別犧牲，社會公眾並因而受益者，應享有相當補償之權利。」 

四、 司法院大法官釋字第714號解釋：「土污法施行前發生之污染狀況於土污法施行後仍

繼續存在者，將對國民健康及環境造成危害，須予以整治，方能妥善有效解決污染問

題，以維公共利益。」 

五、 難題：經濟發展 v. 環境保護  

管制手段：行政罰 v. 刑罰  

對於企業法人的期許：社會權力的所在，即是責任的所在。 

Where social power exists, so does responsibility. 

貳、 環境刑法之保護法益 

我國環境刑法規範 

一、 規定於刑法第11章公共危險罪，例如： 

【刑法第190條】 

投放毒物或混入妨害衛生物品於供公眾所飲之水源、水道或自來水池者，處一年以上、

七年以下有期徒刑。  

因而致人於死者，處無期徒刑或七年以上有期徒刑；致重傷者，處三年以上、十年以

下有期徒刑。  

因過失犯第一項之罪者，處六月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三百元以下罰金。  

第一項之未遂犯罰之。 

 

【刑法第190-1條】 

投棄、放流、排出或放逸毒物或其他有害健康之物，而污染空氣、土壤、 河川或其

他水體，致生公共危險者，處五年以下有期徒刑。  

149



 

廠商、事業場所負責人或監督策劃人員，因事業活動而犯前項之罪者，處七年以下有

期徒刑。 

因而致人於死者，處無期徒刑或七年以上有期徒刑；致重傷者，處三年以上十年以下

有期徒刑。  

因過失犯第一項之罪者，處六月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五千元以下罰金。  

二、 規定於特別法規者，例如： 

【水污染防治法第27條第1項】 

事業或污水下水道系統排放廢（污）水，有嚴重危害人體健康、農漁業生產或飲用水

水源之虞時，負責人應立即採取緊急應變措施，並於三小時內通知當地主管機關。 

【水污染防治法第34條】 

違反第二十七條第一項、第二十八條第一項未立即採取緊急應變措施、不遵行主管機

關依第二十七條第四項、第二十八條第一項所為之命令或不遵行主管機關依本法所為

停工或停業之命令者，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或併科新臺幣二十萬元以上五

百萬元以下罰金。 

不遵行主管機關依本法所為停止作為之命令者，處一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或併

科新臺幣十萬元以上五十萬元以下罰金。 

【廢棄物清理法第46條】 

有下列情形之一者，處一年以上五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三百萬元以下罰金： 

一、任意棄置有害事業廢棄物。 

二、事業負責人或相關人員未依本法規定之方式貯存、清除、處理或再利用廢棄物，

致污染環境。 

三、未經主管機關許可，提供土地回填、堆置廢棄物。 

四、未依第四十一條第一項規定領有廢棄物清除、處理許可文件，從事廢棄物貯存、

清除、處理，或未依廢棄物清除、處理許可文件內容貯存、清除、處理廢棄物。 

五、執行機關之人員委託未取得許可文件之業者，清除、處理一般廢棄物者；或明知

受託人非法清除、處理而仍委託。 

六、公民營廢棄物處理機構負責人或相關人員、或執行機關之人員未處理廢棄物，開

具虛偽證明。 

【廢棄物清理法第47條】 

法人之負責人、法人或自然人之代理人、受僱人或其他從業人員，因執行業務犯前二

條之罪者，除處罰其行為人外，對該法人或自然人亦科以各該條之罰金。 

參、 傳統刑法理論適用之困境 

環境污染問題之特性 

一、 累積性及持續性： 

環境污染狀態及其所造成之損害，一般係經由長期（合法或違法）行為持續累積而成，

非一天、一時半刻或一次性違規行為即得形成嚴重之污染結果。 

二、 原因事實不確定性： 

環境污染中經常係因為多種行為或原因組合而形成，而非僅來自單一污染源。且同一

水域內往往有多家廠商排放各自之污染物，對於污染損害之事實經過及侵害行為不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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界定。 

環境污染問題的特性，造成傳統刑法理論在適用上遭遇難題，可自以下三點為說明： 

一、 因果關係認定上之難題 

由於環境污染形成之原因交錯，一般難以斷定不法行為與污染結果間之因果關係，在

舉證上往往遭遇困難，傳統界定因果關係之刑法理論實難以直接適用。 

在某些案件中，造成污染之原因物質多半長期微量排出，經由水或空氣等存於自然界

之物質為擴散媒介，慢慢對人體造成損害或影響環境生態，追訴機關或被害人難以舉

證不法行為與污染結果間的連結性。 

另外，囿於時間間隔久遠、污染源勘查時機錯失、日常察覺污染之專業能力不足，追

訴機關或被害人在蒐證上亦遭遇一定之困難。 

(一) 相當因果關係理論—困難！ 

(二) 疫學因果關係之引進 

臺灣高等法院91年度上字第932號民事判決 

因果關係之認定，在一般侵權行為，實務上向認為「無此行為，雖必不生此損害；

有此行為，通常即足生此種損害，是為有因果關係。無此行為，必不生此種損害；

有此行為，通常亦不生此種損害者，即無因果關係」，此種因果關係之存在，自應

由主張受損害之被害人負舉證責任，惟在公害事件由於公害之形成具有地域性、共

同性、持續性及技術性等特徵，其肇害因素常屬不確定，損害之發生復多經長久時

日，綜合各種肇害根源，湊合累積而成，被害人舉證損害發生之原因，甚為困難，

故被害人如能證明危險，及因此危險而有發生損害之蓋然性（相當程度可能性），

而被告不能提出相反之證據，以推翻原告之舉證，即可推定因果關係存在…… 

其主張因公害導致身體、健康受損者，欲判斷因果關係是否存在，係以疫學因果關

係為判斷基準，即某種因素與身體、健康受損發生之原因，就疫學上可考慮之若干

因素，利用統計方法，以「合理之蓋然性」為基礎，即使不能證明被告之行為確實

造成原告目前損害，但在統計上，被告之行為所增加之危險已達「醫學上合理確定

性」，即應推定因果關係之存在，例如在醫學統計上，吸煙者罹患肺癌之比例遠超

過未吸煙者，即可推定吸煙與肺癌間因果關係存在。惟原告主張其身體、健康受損

與某因素之存在有疫學上因果關係存在，仍應提出相關統計數字以證明「醫學上合

理確定性」存在，如未能提出合理之統計數字，即難認已盡其舉證責任。 

但有一些問題： 

1. 前開裁判見解此為民事法院之裁判見解，得否直接適用於刑事裁判，恐有疑問。 

2. 刑事訴訟案件講求「罪疑唯輕原則」，有罪判決之心證必須達到「無合理懷疑」（beyond 

reasonable doubt）之程度，疫學因果關係之運用未必可達到如此結論。 

(三) 推定因果關係之採用 

在特定工廠和事業排放出大量有害於人體健康之物質，對於公眾之生命、身體造成

危險時，因為這種排放行為和危險狀態間的連結往往難以確認，而無法證明兩者間

之因果關係。是為避免環境刑法規定無用武之地，因而直接制定「推定因果關係存

在」之規定。 

由被告之廠商或行為人對自己之不法排放行為不致造成該等危險結果，提出反證予

以推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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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行為主體認定上之難題 

與一般傳統刑法案件不同之處在於，環境污染問題多與企業活動相關，而因企業組織

體結構，實際操作之行為人與公司負責人並非同一，是否均具有主觀上故意或過失，

應為違法行為負責，實有爭議。另企業法人又應否為其雇員之行為負責、如何負責，

此均為環境刑法之責任主體認定上的難題。 

 美國的政策偏好是對公司內有權控制污染及作成決策之官員科以刑責，並對公司本身

起訴。但在美國，明知或故意是環保刑法之主觀構成要件之一，要在公司之體系內，

找出那一個職員有決策權、濫用權力造成公司違反環境刑法，是難題所在。 

 因企業體日漸龐大且多採部門分工之方式，為證明行政人員或企業主管有故意、放縱

或任意之行為頗為困難，是環境犯罪行為之成立有不以證明公司負責人或主管具有主

觀之故意或過失為必要者，此可參考比利時及法國之立法例。 

處罰實際行為人 

【水污染防治法第34條】 

違反第二十七條第一項、第二十八條第一項未立即採取緊急應變措施、不遵行主管機

關依第二十七條第四項、第二十八條第一項所為之命令或不遵行主管機關依本法所為

停工或停業之命令者，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或併科新臺幣二十萬元以上五

百萬元以下罰金。 

不遵行主管機關依本法所為停止作為之命令者，處一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或併

科新臺幣十萬元以上五十萬元以下罰金。 

【水污染防治法第36條第4項】 

負責人或監督策劃人員犯第三十四條至本條第二項之罪者，加重其刑至二分之一。 

處罰法人 

【水污染防治法第39條】 

法人之負責人、法人或自然人之代理人、受僱人或其他從業人員，因執行業務犯第三

十四條至第三十七條之罪者，除依各該條規定處罰其行為人外，對該法人或自然人亦

科以各該條十倍以下之罰金。 

犯本法之罪者，因犯罪所得財物或財產上利益，除應發還被害人或支付第七十一條主

管機關代為清理、改善及衍生之必要費用外，不問屬於犯罪行為人與否，沒收之；如

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時，應追徵其價額或以其財產抵償之。但善意第三人以相當對價

取得者，不在此限。 

為保全前項財物或財產上利益之沒收，其價額之追徵或財產之抵償，必要時，得酌量

扣押其財產。 

臺灣高等法院高雄分院104年度上易字第376號刑事判決 

於修正後，除於修正後水污染防治法第34條第1項明文規定：「違反第27條第1項、第

28條第1項未立即採取緊急應變措施、不遵行主管機關依第27條第4項、第28條第1項

所為之命令或不遵行主管機關依本法所為停工或停業之命令者，處3年以下有期徒刑、

拘役或科或併科新臺幣20萬元以上500萬元以下罰金。」針對該不遵行主管機關依水

污染防治法所為停工命令之不具事業負責人或監督策劃人員身分之行為人予以處罰

外，另於同法第36條第4項規定：「（事業）負責人或監督策劃人員犯第34條至本條

（36條）第2項之罪者，加重其刑至二分之一。」明文宣示具事業負責人或監督策劃

人員身分之人犯水污染防治法第34條之罪者，應予以刑事處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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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行政從屬性與法院法律解釋權 

環境刑法具有高度「行政從屬性」。因環境污染問題涉及高度之專業性和科技性，其

犯罪構成要件之內涵近乎完全以空白構成要件形式規定，因此，有關環境刑法之法律

適用，特別依賴行政機關之決定（函釋、許可處分等等）。 

但法官依據法律獨立審判，憲法第80條定有明文。行政機關就其執掌法規所為之行政

釋示或函令，法官於審判案件時，是否得依據法律，表示不同見解，而不受其拘束（司

法院大法官第137號及第216號解釋）？ 

環保署95年2月10日環署水字第0950008079號函釋： 

事業於製造、操作、自然資源開發過程中或作業環境所產生含有污染物之水或廢液，

究屬水污染防治法所稱之『廢水』或廢棄物清理法所稱之『事業廢棄物』，應以該事

業採取之處理方式區分之。如該事業以廠區內設置之廢污水處理設施處理後排放至地

面水體或委託領有廢（污）水排放許可證（文件）之廢污水代處理業處理，則該事業

應依水污染防治法之相關規定辦理。反之，如該事業未以廠區內設置之廢污水處理設

施處理，而委託廢棄物清除業或清理業運送至廠區外，交由廢棄物處理業或清理業以

廢棄物處理設施處理，或意圖非法傾倒、棄置，則該事業所產生含污染物之水或廢液

視為事業廢棄物，自廠內清除、清運、處理、申報等均應依廢棄物清理法之相關規定

辦理。事業如同時具有水污染防治法與廢棄物清理法規定之行為，應同時遵守該二法

之規定；未遵守時，顯同時違反該二法，應從一重處罰。」 

思考：法院在解釋及適用法律時，應否受環保署函釋之拘束？ 

【水污染防治法第27條第1項】 

事業或污水下水道系統排放廢（污）水，有嚴重危害人體健康、農漁業生產或飲用水

水源之虞時，負責人應立即採取緊急應變措施，並於三小時內通知當地主管機關。 

【水污染防治法第34條】 

違反第二十七條第一項、第二十八條第一項未立即採取緊急應變措施、不遵行主管機

關依第二十七條第四項、第二十八條第一項所為之命令或不遵行主管機關依本法所為

停工或停業之命令者，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或併科新臺幣二十萬元以上五

百萬元以下罰金。 

不遵行主管機關依本法所為停止作為之命令者，處一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或併

科新臺幣十萬元以上五十萬元以下罰金。 

【廢棄物清理法第46條】 

有下列情形之一者，處一年以上五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三百萬元以下罰金： 

一、任意棄置有害事業廢棄物。 

二、事業負責人或相關人員未依本法規定之方式貯存、清除、處理或再利用廢棄物，

致污染環境。 

三、未經主管機關許可，提供土地回填、堆置廢棄物。 

四、未依第四十一條第一項規定領有廢棄物清除、處理許可文件，從事廢棄物貯存、

清除、處理，或未依廢棄物清除、處理許可文件內容貯存、清除、處理廢棄物。 

五、執行機關之人員委託未取得許可文件之業者，清除、處理一般廢棄物者；或明知

受託人非法清除、處理而仍委託。 

六、公民營廢棄物處理機構負責人或相關人員、或執行機關之人員未處理廢棄物，開

具虛偽證明。 

思考：相較於水污染防治法之規定，以廢棄物清理法之規定似較容易對行為人定罪，

法院得否因此將「廢水」視為廢棄物，認定應優先適用廢棄物清理法，而非水污染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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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法，不受環保署函釋之拘束？ 

肆、 水污染防治法 新修法介紹 

(一) 水污染防治法（以下簡稱本法）自63年7月11日公布施行迄今，歷經5次修正。 

(二) 繼102年底發生日月光公司廢水污染後勁溪事件，及近來陸續發生多起重大環境污染

事件，現行罰則規定主要定於91年間，因社經環境變遷，已無法有效制裁不守法之

事業，有檢討修正之必要。 

(三) 104年2月4日本次總計修正47條，修正重點主要為「強化刑責及罰則」、「追繳不法

利得」、「鼓勵檢舉不法」及「資訊公開」。 

(四) 本次修正整體重點概要 

1. 「強化刑責及罰則」(修正20條、新增1條、刪除1條) 

 第34條：排放嚴重危害廢(污)水未立即採緊急應變、不遵行停工者 

 第35條：申報不實或虛偽記載者 

 第36條：排放有害物質超過放流水標準、無證排放、繞流排放等 

 第37條：違規行為及致人於死、重傷、疾病或嚴重污染環境之具體危害結果 

 第39條：增訂科處法人及自然人10倍以下罰金、加重負責人及監督策劃人員1/2

刑責 

 第40條、第46條-1條：強化不得任意繞流排放、不得任意稀釋、應正常操作廢

污水處理設施及放流水超標行為之罰鍰上限，提升至2,000萬元 

 其餘共修正13條罰則之罰鍰上限提高10倍 

2. 「追繳不法利得並支用於污染水體整治」(新增2條) 

 第66-2條：增訂除依法裁處罰鍰額度外，並得追繳其不法利得規定 

 第66-3條：追繳不法利得及裁處罰鍰優先支用於污染水體整治 

3. 「鼓勵檢舉不法」(新增2條) 

 第39-1條：增訂企業內部員工揭發雇主不法保護條款 

 第66-4條：提撥部分罰鍰作為民眾檢舉獎勵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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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防治措施-強化污染情節嚴重時主管機關作為 

第27條、第28條 

排放廢(污)水有嚴重危害或疏漏之虞且情節嚴重者，主管機關應令停工或停業，以

降低污染影響層面 

 

 

5. 強化刑責及罰則-放流水管理 

 

 

 

 

155



 

6. 強化刑責及罰則-許可管理 

 

7. 強化刑責及罰則-規避查證及緊急應變 

 

【第66-2條  追繳不法利得】 

1. 違反本法義務行為而有所得利益者，除應依本法規定裁處一定金額之罰鍰外，並得

於所得利益之範圍內，予以追繳。 

2. 為他人利益而實施行為，致使他人違反本法上義務應受處罰者，該行為人因其行為

受有財產上利益而未受處罰時，得於其所受財產上利益價值範圍內，予以追繳。 

3. 行為人違反本法上義務應受處罰，他人因該行為受有財產上利益而未受處罰時，得

於其所受財產上利益價值範圍內，予以追繳。 

4. 前三項追繳，由為裁處之主管機關以行政處分為之；所稱利益得包括積極利益及應

支出而未支出或減少支出之消極利益，其核算及推估辦法，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 

【第39-1條  員工保護條款】 

1. 事業或污水下水道系統不得因廢（污）水處理專責人員或其他受僱人，向主管機關

或司法機關揭露違反本法之行為、擔任訴訟程序之證人或拒絕參 與違反本法之行為，

而予解僱、降調、減薪或其他不利之處分。  

2. 事業或污水下水道系統或其行使管理權之人，為前項規定所為之解僱、降調、減薪

或其他不利之處分者，無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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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事業或污水下水道系統之廢（污）水處理專責人員或其他受僱人，因第一項規定之

行為受有不利處分者，事業或污水下水道系統對於該不利處分與第一項規定行為無

關之事實，負舉證責任。  

4. 廢（污）水處理專責人員或其他受僱人曾參與依本法應負刑事責任之行為，而向主

管機關揭露或司法機關自白或自首，因而查獲其他正犯或共犯者，減輕或免除其刑。 

【第66-4條  民眾檢舉獎勵金】 

1. 民眾得敘明事實或檢具證據資料，向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檢舉違反本法之行

為。 

2. 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對於檢舉人之身分應予保密；前項檢舉經查證屬實並處

以罰鍰者，其罰鍰金額達一定數額時，得以實收罰鍰總金額收入之一定比例，提充

獎金獎勵檢舉人。 

3. 前項檢舉及獎勵之檢舉人資格、獎金提充比例、分配方式及其他相關事項之辦法，

由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定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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